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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1）项目情况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珠海南门油库分公司总占地面积 20478m2，主要储存设施包括 1 座 500m3内浮顶汽油罐、1座 2000m3内浮顶汽

油罐、2 座 1000m3内浮顶柴油罐、1 座 2000m3内浮顶柴油罐、1 座 2000m3拱顶柴油罐。根据《石油库设计规范》（GB50074-2014）第 3.0.1，该油

库计算总容量为 5500m3（柴油罐折半计入），属于四级油库。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珠海石油分公司原取得有珠海市应急管理局核发的《危

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证书编号：粤珠危化安字[2021]D00184 号），许可范围为：汽油，柴油[闭杯闪点小于等于 60 摄氏度]。

南门油库现已注册成立为独立分公司，根据《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2012 年 7 月 17 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55 号公布，根据 2015

年 5月 27 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79 号修正），需进行申请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为了加强危险化学品储存安全管理，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

法规，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珠海南门油库分公司委托广东劳安职业安全事务有限公司对其进行安全评价。

（2）项目评价结论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珠海南门油库分公司危险化学品经营（储存经营）条件符合《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2]第 55 号，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5]第 79 号修订）的要求，安全现状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要求，满

足申请《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的安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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